中小学涉外办学自查表（区县教委汇总）
	    区县教委名称

自查事项
	

	中外学校校际交流学生(指计划内学生)培养项目
	无
	

	
	有
	中方学校名     称
	外方学校名     称
	开办起始
时   间
	在校生人数（国内）
	在国外合作院校学习的人数
	在外学习时间（年）
	已毕业人 数

	
	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
	
	3.
	
	
	
	
	
	

	租用学校校内或周边场所非法办学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以中外合作办学名义举办留学预科班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擅自使用学校名义和资源非法举办涉外办学活动
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本校教师参与或在非法举办的涉外办学机构授课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在网络或各种媒体上发布或者涉嫌虚假宣传的项目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	
	
	2.
	
	
	
	
	
	

	其他未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（《条例》规定需审批的）
	无
	

	
	有
	1.
	
	
	
	
	
	


区教委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区县教委盖章：


